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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海县教育局学区划分实施细则 
 

为确保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，促进教育事业优质均

衡发展，进一步增强我县各中小学学区划分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

透明度，长海县教育局制定此学区划分实施细则。 

一、学区划分原则 

1.坚持就近入学的原则。按照“学校划片招生，生源就近入

学”的目标，为每所义务教育学校科学划定学区。在一所学校现

有办学规模不能满足就近划片居住区域内学生入学需求的情况

下，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选择另一所学校划定学区。 

2.坚持科学划分的原则。综合考虑适龄学生人数、学校分布、

所在社区、学校规模、交通状况、历史原因等因素科学划定学区。

新建的住宅项目在就近学校生源已达到完全饱和的情况下，将划

入相对就近其他学校的学区。当学校异地重建后，按照学校新的

办学地址重新划分学区。 

3.坚持相对稳定的原则。学区确定后，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

对稳定。因学校布局调整、城区改造、新建住宅项目等因素导致

生源发生变化的，我局将根据学校办学规模对学区进行适当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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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。 

4.坚持公平公开的原则。顺应群众期盼，均衡配置教育资源，

公平划定学区。在学区划分的决策、执行、监督等工作环节中，

及时向社会公布学区划分政务公开信息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 

二、学区划分标准 

我县采取单校划片的形式，即一所学校对应一个片区，落实

义务教育就近入学要求。 

三、学区划分程序 

（一）已建成住宅项目学区划分 

1.生源调查。各中小学要按照县教育局统一部署，通过生源

调查摸清学区内适龄儿童少年新生入学底数，并上报县教育局。 

2.制定方案。县教育局根据中小学上报的生源调查情况、学

校办学规模、新增或减少的学校和住宅项目建设项目等情况，经

过充分研究，制定我县中小学学区划分方案。 

3.征求意见。中小学学区划分方案形成后，对于人民群众关

注度高的学区调整，县教育局将依照法定程序广泛听取学校、社

区居（村）委会、辖区居民代表等各方面意见，进一步完善学区

划分方案。 

4.报请批准。经过研究论证，县教育局将完善后的中小学学

区划分方案报请县政府同意后方可实施。 

5.方案公示。中小学学区划分方案确定后，县教育局将标注

学校学区的街道、路段、住宅区、门牌号等信息及咨询电话，通

过长海教育网等多途径，及时向社会公示。中小学学区划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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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应于每年 5月 20 日之前完成。 

（二）新建住宅项目学区划分 

1.会商研究。涉及新建住宅项目，在项目选址论证阶段，县

教育局依据中小学布局专项规划会同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研究该

区域的教育配套问题。 

2.申请学区。新建住宅项目在交付使用之前，开发建设单位

应及时向县教育局申请划分学区。 

3.出具意见。县教育局将新建住宅项目学区划分意见报县政

府，经县政府批准同意后，及时向开发建设单位出具学区划分意

见函。 

4.结果公示。县教育局将新建住宅项目的学区划分意见在县

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。 

四、有关要求 

1.各中小学校要与所在地乡镇政府、社区居（村）委会、公

安派出所等机构配合，做好生源调查、学区公示等有关工作。 

2.开发建设单位应及时向县教育局申请学区划分，并如实公

布县教育局认定的学区划分意见，不得进行虚假宣传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海县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0 月 28 日 


